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5月5日（星期二）14時38分至15時15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研商「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相關事宜。

主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開始。我們今天協商的主題、議題是：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相關事宜。現在先介紹今天列席的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代表。首先介紹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何佩珊，朱澤民主計長，金管會張傳章副主任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王德威處長，經濟部沈榮津部長，行政院農委會陳添壽副主任委員，衛生福利部何啟功政務次長，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財政部蘇建榮部長。介紹完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協商相關議題。如果我有講得不對，大家再提出指教。今天我接到的是委員會的保留案，一共有34案，包括行政院通案16案、通傳會1案、經濟部8案、農委會6案、衛福部1案、財政部1案、勞動部1案，全部就是34案；另外，民眾黨新提1案，時代力量新提2案。現在手上有的就是這些提案。委員會已經通過了189案……

邱委員顯智：院長，我們有新提4案。

主席：新提4案？好，沒關係，再拿出來。我這次要報告的是，新提的部分，原來新提的有3案，剛才修正為4案。我剛才講到，委員會的保留案有34案，我們今天是不是先針對保留案討論，這樣好不好？至於新提的案子，因為有的還要溝通，所以必須給他們一點時間。針對這34案先協商，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請大家發表高見。

林委員為洲：謝謝院長。我同意剛剛院長所提的審查程序，不過我先提一個跟程序比較有關係的，就是國民黨黨團支持禮拜五可以處理這個預算案，我們同意。另外，針對提案的部分，因為國民黨這邊還有一些案子還沒送進來，應該可能有30個案子左右，所以我建議大家針對今天黨團協商之後在禮拜五來處理預算案的議程先取得共識，我們希望還可以有一點時間讓國民黨提案。此外，我也要指出來，上一次在委員會處理的時候因為沒有特別提到提案時間，所以這一次朝野協商的提案比較匆促一點，委員會審完之後的提案因為當時沒宣告提案時間，所以比較匆促一點。希望將來不管是委員會或朝野協商，對於之後需要宣告的事項要做宣告，這是我所要指出的另外一點。第三，依照以往的慣例，不管是委員會審查或朝野協商，在處理預算前，即委員提案後、協商前這段時間，行政機關都會派人先跟個別委員做溝通，這是以往的作法，特別是朝野協商前。但這一次或許因為時間很短，所以無法做溝通。我們希望這個慣例能繼續維持，故希望在下一次協商前，行政部門可以派人與個別委員做相關提案的溝通與協商，好讓朝野協商能進行得更順利、更有效率。再說，這些提案幾乎都是主決議，若行政單位認為可行，並與個別委員溝通後，相信朝野協商就會進行得很快，因為可以的案子就無須再討論，至於不行的再拿出來討論。我的具體建議是：星期五的院會處理預算案，但我們希望星期四能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讓個別委員有時間提案，另一方面行政部門的相關人員也有時間與個別的提案委員做良好溝通。以上是我的建議，謝謝。

主席：謝謝總召，請柯委員。

柯委員建銘：針對剛才林為洲總召所提，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林總召同意在星期五處理？請院長先問清楚各黨團意見，只要說好了，先簽再說！上次你不簽，萬一星期五又不來開會？別再搞這種遊戲了！講的話要算數，你葫蘆裡賣什麼藥，你有什麼策略，都沒關係，不管你出什麼怪招，我都看得懂，就讓我來一一駁斥！不過我想先確認一點，也就是院長要問各黨團意見，一旦說好就馬上簽，這是第一點。其次，林委員說希望有點時間讓國民黨可以提案。上次院會表決結束後，也就是禮拜五時，我在院會跟你說，秘書長也通知各黨團……

林委員為洲：沒有啦！

柯委員建銘：口頭、書面和網路等同法律效應，大家都是讀法律的……

林委員為洲：沒關係啦！

柯委員建銘：所以你要口頭反對啊！你又沒有提出口頭反對，光點頭鼓掌，到最後又不算數？不能這樣啦！大家在朝野協商時要誠懇以對，若這筆預算要拖上一個月？那麼一句話，不協商也無所謂！像上一次預算就協商了五次，中間你們跑掉兩次，又拖了一點時間，這樣實在毫無意義！你們又拿不出新招，就會拖延，內容也不談！講真的，禮拜五院長已經委由秘書長拜託各黨團，請大家務必在星期一把案子提出來，中間經過五、六、日、一，共四天，根本沒案子來！對應你剛剛講的，先讓各部會看一看，所以本來預計星期一中午可以把案子準備好，並用最快速度請各部會看完，之後大家馬上坐下來，假如共30案的話，處理起來其實很快！你們要各單位禮貌十足登門拜訪，這些我們都OK，都沒關係。我們原本預計星期一案子來，今天下午就可以處理，如此各部會還有完整一天的時間可以談，但現在你們不要！不要也無所謂，可是你剛剛又說要宣告，請問在哪裡宣告？院會宣告？還是哪裡宣告？這麼多年以來，立法院何時開朝野協商、何時要資料，都是王院長通知後大家照辦，說好就好，不會口頭說好但因為沒有送書面過來、沒有正式宣告就不算數，我想關於這一點，大家以後在運作規則上要有很明確的運作規則，否則坦白說，我昨天有打電話問你，也有跑去找蔣萬安委員詢問今天是不是能來協商，我們趕快來處理，我昨天在國防委員會有去問你嘛！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有什麼狀況發生，有一點不安詳的感覺。所以我昨天有打電話給他，也專程跑到國防委員會找蔣萬安委員，把他拉到一旁交談，果然不出我所料嘛！今天都沒有，沒關係，我們現在就說清楚，今天還是沒有嘛，今天是禮拜幾？今天是禮拜二，而剛剛說禮拜四，二、三、四要處理，橫豎你今天要拿出來，不要又要藏起來，難道是武林秘笈啊，等到當天才露出來，然後說時間來不及，禮拜五不能審查！

院長，我具體建議，先簽名再說啦，如果同意就先簽字，具名狀寫下來，至於今天接下來要不要進行協商都可以談，你們什麼時候要拿出來比較重要。今天是不是要針對上一次保留34案的部分進行協商？那部分要繼續討論也可以啊！但今天不討論也沒有關係，我們都尊重你們，好不好？但是大家時間要掌握。對於上次保留的部分，除了這34案，我認為97案、126案那時候是保留的，我們今天加上去談，好不好？反正都要重談了，大概是這樣，先簽字再說啦。

主席：我先來宣讀一下……
賴委員士葆：院長……

柯委員建銘：什麼都是多講的，蔣萬安之前就是用這招，他說沒簽字就不算數！結果大家在那邊犀牛望月，被他耍著玩！

主席：請賴委員發言。

賴委員士葆：院長、各位先進。有關這個預算，因為我是審查此預算的召集人，我主持朝野協商，所以全部的過程我都知道，我們是全力配合，光是禮拜三就搞了一天，那一天我總共坐了12個小時，搞得好像我是執政黨一樣，但我是在野黨啊！

柯委員建銘：召委就是要這樣。

賴委員士葆：因為這個是為了老百姓，我覺得不要分黨派啦！我們的總召也很有誠意，同意禮拜五要處理，要簽字就簽字，這沒問題，現在的重點是請給我們一點時間，今天要協商我也不會反對，先協商完畢也沒有關係，因為這個東西處理起來很快，老實說，因為沒有刪減一塊錢嘛！一塊錢都沒有刪，一塊錢都沒有凍結，剩下的都是主決議，但是拜託柯總召自己去捫心自問，請你捫心自問行政部門有去溝通嗎？有沒有去跟委員溝通？請問有沒有？有沒有……

林委員奕華：有些有、有些沒有。

賴委員士葆：有些有、有些沒有……

柯委員建銘：不是啦！收案時間是到禮拜三中午，禮拜四要處理……

賴委員士葆：你讓我講完！我禮拜四處理了啊……

柯委員建銘：禮拜三中午以前收集……

賴委員士葆：沒有去溝通，沒有啦！

柯委員建銘：禮拜四早上9點就開始……

賴委員士葆：很多都沒有溝通啦！

柯委員建銘：他們都有拿回去看的。

賴委員士葆：很多沒有溝通啦！

柯委員建銘：因為時間很短，只有半天而已，所以禮拜四當場都在溝通。

賴委員士葆：你讓我講完，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好，不好意思。

賴委員士葆：你不要一直插嘴，我們已經很配合了，已經有夠配合的了，要五毛給一塊的，非常配合了，但問題是我要強調一點……

柯委員建銘：你是我非常尊重的委員，但是隔壁那兩個會出怪招。

賴委員士葆：沒有啦！不會出怪招啦！我都配合他們！你看那一天……

柯委員建銘：左右兩個！

賴委員士葆：那天你很緊張，我跟你說我禮拜四送出去就一定會送出去，我講到做到……

柯委員建銘：這是真的！

賴委員士葆：真的說到做到，我就送出去了，但是我要憑良心講，在這過程當中，好幾個黨團，不要說國民黨團，時代力量、民眾黨黨團有些提案我也覺得很不錯，但是行政單位也沒有去溝通，馬上就把我們「卡擦」，就是不讓提案通過。我是這樣看啦！沒有刪減一塊錢，也沒有凍結一塊錢，這裡面真的有什麼做不到的，很少啦！幾乎都可以做得到，改幾個字就儘量給我們通過，這樣就很快了。所以我具體呼應總召說的，今天要協商我沒有意見，反正人都來了，但是再最多一天協商或者多兩天都沒關係，拜託各行政部門，我知道現在執政黨的人比較多，所以很多部會首長沒有來溝通，其實也不是都沒有來溝通喔，我舉例來講，像勞動部許部長就很認真，很勤快的來溝通，其他就沒有；另外，像金管會在事前已經溝通好了，結果在議場上就推翻了，原本答應手續費降兩塊錢，他已經答應了，結果現場就不給我過喔！好像「裝肖唯」，對不對？手續費減2塊，現在收15塊，央行同意減1塊錢，他同意減2塊錢，這是為老百姓著想，在疫情期間減少負擔，大家都是想救老百姓，救辛苦的人，溝通也同意減少2塊，可是在議場上老柯說不同意了。所以溝通要有誠意來溝通，不是虛晃一招，不是過水式的。原來是答應一塊錢不刪，不會凍結一塊錢，還有好幾個黨團提的，我們現在錢這麼多放出來了，大家一起來監督，上個網站沒有關係，這樣也說不行。因為我是這次的主席，很清楚整個狀況，是有溝通，但是行政部門溝通不算數，講好之後到議場又翻案了，你看我要怎麼弄？現在問題就是這樣子。所以，簽出來，沒有問題，禮拜五再來處理。多一、兩天協商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嘛！有那麼多提案，都已經要給你們了嘛！
主席：這樣啦，我先唸一遍，他們簽的時候，大家可以繼續發言。

決定事項：

一、請各黨團於5月5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將「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之提案，送至財政委員會彙整。

二、財政委員會收案後，交各該委員會整理複印相提案後，於5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前，提供各黨團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

三、請行政部門先行向提案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落實溝通，俾利5月7日（星期四）下午協商之進行。

四、各黨團同意上開預算案不受協商冷凍期之限制，並於5月8日（星期五）院會進行處理。

大家對以上決定事項有沒有意見？

柯委員建銘：我補充發言。上個禮拜週報表出來，這個禮拜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主審，我跟賴士葆委員和林為洲委員拜託，一定要如期完成，就是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一排第一期的績效評估，所以上禮拜三、禮拜四就會審，審完之後，我拜託這個禮拜五一定要過，期間有提案還是怎麼樣，就是剛才講的程序。

你講都沒有溝通，我是講實際上的情形，因為上禮拜三收案收到中午，那時候各部會首長一直綁在議場裡面，到晚上七點多才結束，隔天禮拜四在處理的時候，馬上要處理了，請問他們要怎麼溝通？難道半夜去敲門嗎？所以禮拜四你主持預算協商的時候，大家都儘量講，能夠接受的，我們就儘量接受，大家都在現場，那天也弄到下午兩、三點，大家滿有效率的。

有關財金公司ATM手續費免徵的問題，財政部說OK……
賴委員士葆：金管會同意2元……

柯委員建銘：金管會就不了解，財金公司是央行的，所以ATM所收的錢裡面的3元，財金公司是1元。

賴委員士葆：對啊，他同意啦！

柯委員建銘：而銀行的部分，銀行有公家銀行和私人銀行，還有提供ATM機器的廠商，大家要拆帳，所以他要整合銀行，希望他們不收錢其實也很困難。還有提供機器的廠商，要拆帳也很困難，只有財金公司是央行的，所以央行那邊，你有提出來，他們有做說明，後來我問央行到底怎麼一回事，我也才知道這3元是大家要拆帳的，所以央行同意他減40%，就是他收的部分，其他像廠商的部分，他就沒辦法去管了，雖然銀行是金管會管的，但他也沒辦法去處理這部分，這個緣由是這樣，不是說不尊重你，而且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你，因為你最有信用，你說禮拜四一定會出委員會，可以發誓……

賴委員士葆：不用發誓！

柯委員建銘：所以先對你表示感謝。

林委員為洲：總召，簽給你看，已經簽好了。

鄭委員運鵬：請問院長，剛才有講了提案時間是稍後的5點，這裡有34案，其實這34案是從上禮拜四的260案裡面精簡下來的，剛剛國民黨林總召是說你們大概有二、三十案，其實大家的創意都發揮在那一本了，這一本是保留的，如果等一下我們花時間把這個談完了，你們的30案裡面跟這個重疊，那不就要再來一遍？對不對？所以今天要說聲抱歉，因為沒辦法確認你們的提案內容，這個要尊重你們，所以現在這本到底要不要談？還是要一起談？這個大家先講好。

柯委員建銘：先簽好再來談這個程序，簽好之後都好商量。
林委員奕華：主席，當天也是因為柯總召坐鎮，把一些類似的案子合併，這也很好，但是合併之後，本席建議應該給提案委員看一下，否則合併成什麼樣子，我們也不知道啊！

柯委員建銘：翁委員重鈞最清楚。

林委員奕華：有說現場要弄，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合併後的文字，以及是不是確定我們每一個人真的都變成提案委員，這部分我認為在禮拜四之前要確定一下。

柯委員建銘：請翁委員重鈞補充……

林委員奕華：也讓有提案的人都看一下……

翁委員重鈞：那天協商的時候有特別針對這件事進行討論，原則上將其整合成一個案子，這部分大家是同意的，但是這個整合出來的案子希望能把原始提案併在裡面，也列入公報紀錄，這部分當時是有共識的。第二，除了將原始提案列入公報紀錄之外，我們將來整合出來的意見要經過每個提案人的同意，這樣才算完成整個程序，總之，我們原則上是有這樣的決議。另外，我剛才看了一下，發現一個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提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200億元的部分，你們叫我修正一下，就像上次一樣，修正後就會通過，結果你們今天又把我的案子列在裡面，你們要我照你們的意思修正一下，然後就會通過，結果今天又把我的案子列在這個裡面，各位可以把當時會議狀況調帶子出來看一下。你們保留了我一個案子，然後你們要我按照上次通過的內容來修正相關文字，結果你們卻又把我的案子列在這個裡面。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關於林委員和翁委員所提，的確有些是很有建設性的，相同類似的案子真的太多了，光是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案子就有七、八個案子都一樣，所以應該整合成一個案子，若無法整合成一個案子，我們就來表決，反正就是各黨整合成一個案子，屆時若大家同意，我們就照案通過，包括警察的配備有沒有發下去等等，內政部有一些內規要趕快處理，還有很多，包括移民署，還包括NCC。NCC實際上是一個案子，提的都一樣，大家整合成一個，然後同樣都有提案的人全部掛名，沒有掛名現在不能再新增掛名了，不要再要求加簽。一樣的，大家都是掛名的提案人。至於一個案子有七、八個提案，內容大同小異，都列入公報，整合為一個案子，這個那一天談過了。至於翁重鈞談的是第132-2案，有關專款專用的問題，就是中小企業200億元那個案子。

翁委員重鈞：那是另外一個案子，就是剛剛講的前面那個整合的案子……

柯委員建銘：整合的案子就照剛才講的嘛！

翁委員重鈞：你們修正出來的案子……

柯委員建銘：不是，當場都有拿出來，等一下我們再……

林委員奕華：沒有，我在現場。

柯委員建銘：你跑來跑去。

翁委員重鈞：沒有啦！

林委員奕華：真的沒有啦！

柯委員建銘：你頭尾來一下，有時候出現，有時候不見。

翁委員重鈞：協商之前，你要……

林委員奕華：沒有嘛！

翁委員重鈞：你們寫出來的文字……

柯委員建銘：好。

翁委員重鈞：修正的文字，給這些提案人看一下，讓他同意，這樣今天協商才表示有尊重他們。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要講的問題就是這個，說起來NCC只有一個案子，叫NCC寫出來，剛才有人看過，重新看一次也沒有關係。包括內政部、移民署、主計總處的，我們都整合成一個案子，現在馬上處理，明天、後天協商再發下去，各黨黨鞭再看一下，這樣也可以。為什麼沒有拜訪各位？因為週三開到7點多，第二天早上就開始處理，所有的官員從早上坐到晚上7點多，賴士葆委員也很認真，到最後是有人跳腳，不然會處理到12點。這一點請各位能諒解。我們今天把程序講清楚，剛才講的要整合為一案的，各部會去弄出來，然後明天或後天協商都可以，但是我希望你們的武林秘笈要拿出來，我們回去看，給各部會溝通……
在場人員：下午5點武林秘笈再拿出來……

柯委員建銘：你還在創造中嗎？

在場人員：那個都在上面寫好了。

林委員為洲：武林秘笈已經練很久了。

柯委員建銘：我看有限啦！5點就5點，一句話。拿回去看，明天要拜訪的話，拜訪黨鞭就好，不要說是許淑華委員的就跑去南投找他。

林委員奕華：個別委員啦！

柯委員建銘：由黨鞭代表。沒有這樣搞法的。

林委員奕華：個別委員可以啦！

柯委員建銘：沒有個別委員的事情，個別委員假如是許淑華委員的話，要跑到南投找他嗎？譬如他明天不來，要去捻香。

翁委員重鈞：立法院……

柯委員建銘：立法院就是黨鞭……

林委員為洲：立法院嘛！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你不要再刁難各部會。

林委員奕華：留主任啊！

柯委員建銘：朝野協商就是……

翁委員重鈞：拜訪在立法院啦！叫人不要去拜訪委員，而去拜訪黨團，這樣沒有意思。

柯委員建銘：黨團提出來啊！

翁委員重鈞：我也沒有辦法完全聽黨團的意見，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這個是黨團版！朝野協商是黨團在處理，哪有又發明這個，後天坐下來說沒有拜訪哪一個委員？不能這樣搞法，好不好？

翁委員重鈞：黨團又不是要跟每位委員協調這個提案怎麼提、那個提案怎麼提……

柯委員建銘：你以為哪一個部長有辦法為了三十幾個案子跑來跑去。

翁委員重鈞：各委員有各委員的決定。

柯委員建銘：不只是你們國民黨黨團而已，也有時代力量黨團、民眾黨會提出來，所以我們要用有效率、很尊重立法院的方式，就是由黨鞭處理。
翁委員重鈞：要稍微尊重。

鄭委員運鵬：拜訪黨團……

翁委員重鈞：我們做立法委員這麼久了……

柯委員建銘：這樣講不下去了，後天一定……

翁委員重鈞：你做九屆，我做八屆，我們做立法委員這麼久了，要稍微尊重一下。

柯委員建銘：不是，這樣講不下去，因為到時他們要落實執行的時候有一點困難，所以儘量由黨鞭代表，黨鞭真的說……

林委員為洲：這樣子啦！拜會、溝通的對象是立法院的委員辦公室，不會像你講的什麼南投、臺南……

柯委員建銘：你做立委，每天都坐在辦公室嗎？有人這時候已經回去了。

林委員為洲：這個拜訪沒有人會跟你計算，說到底是什麼人去……

柯委員建銘：沒有啦！現在講可行方案，好不好？

林委員為洲：以前都有這種拜訪嘛！又不是第一次。

柯委員建銘：以前都是以黨鞭為主。

翁委員重鈞：你做九屆，我做八屆，沒有這種事情啦！

柯委員建銘：沒有啦……

翁委員重鈞：尊重委員一下，去拜訪委員是應該的。

柯委員建銘：……尊重你，你說話要適可而止。

翁委員重鈞：你去委員的辦公室，假如他不在的話，沒有關係。

柯委員建銘：官員知道你最有意見，一定會去找你，對不對？原則上是找黨團，黨團說這是翁重鈞委員的事情我沒辦法處理，你要找翁重鈞委員。對嘛！有這種情形。有的是打電話去問一下，什麼人有意見他們差不多都知道了。依這個原則，不要說每一個都要問到……真的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代理……

賴委員士葆：院長……

主席：讓賴委員講一下。請賴委員發言。

賴委員士葆：老柯講的話也不能說全沒道理，但是你有一個矛盾之處。你說因為我全力配合，你肯定我嘛！

柯委員建銘：不是，我是說你盡忠報國。

賴委員士葆：就是因為全力配合，禮拜三才審完，立法院財委會的工作同仁嚷著說晚上沒時間處理、還要整理，你說他們的時間很少、要來拜訪，就是這個道理啊！既然這個動作都沒有做，以現在來說時間也稍微長了一點，就是拜訪一下，他們不在就不在嘛！這個東西也沒什麼了不起。
第二個，我一定要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會審的案子我都同意，我覺得總召有總召的經驗，他提的可以，但是要尊重委員。舉個例子，有一個案子你們寫好了整合版，我記得非常清楚，高虹安委員就來跟我講不同意，所以他的要抽出來。

柯委員建銘：高虹安委員講的移緩濟急和翁重鈞委員講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賴委員士葆：對啊！所以他就說他的不一樣……

柯委員建銘：他表示有意見我們都尊重。

賴委員士葆：意思就是，你整合的案子不一定整合得了每一個委員的意見，有的同意，像我比較隨便就說：「可以啦！」而有的委員是說：「不是，我有這個意思，你沒有表達到。」就是兩條路嘛！第一個，讓他的提案就是單獨一個案子，或者你再把文字改到讓他看了覺得很爽、可以，其實就是兩條路，這都需要一點時間。我想既然總召及我們的書記長、副書記長都已經簽字了，禮拜五絕對會處理，你「aisatsu」（問候）多一點……見面三分情，老實講……

柯委員建銘：那我們現在繼續……

賴委員士葆：每一個委員都一樣大啦！都要尊重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虹安委員特別跑來跟我說：「這個整合出來的意見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見不是這樣子。」

柯委員建銘：內容不一樣嘛！

賴委員士葆：就不一樣，所以你把我的整合在一起……

柯委員建銘：……他要上網嘛！

賴委員士葆：他就抗議啦！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需要時間嘛！不一樣。

賴委員士葆：所以他就拜託我一定要抽出來，我說好，就作決議讓高虹安委員的案子抽出來，我就很清楚，不然就是要行政部門再改，改了之後他覺得這樣有cover他的意思、可以。對吧？

柯委員建銘：高虹安委員坐在那裏，我們都很尊重，那天他表示意見，我們都尊重說那兩個的內容不一樣，應該是獨立的，坦白講和翁重鈞委員的不大一樣。

賴委員士葆：老柯，我跟你講實際一點的，也跟院長報告，我很尊重院長，他當院長以後，跟以前我對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樣，不錯啦！這個院長不錯。

柯委員建銘：那不就要鼓個掌啊！

賴委員士葆：好，我拍手。

主席：謝謝。

柯委員建銘：不要吝惜你的掌聲。

賴委員士葆：既然禮拜五都要處理了，也就剩主決議，編這麼多錢，各部會首長的金腳走一下嘛！看哪個案子委員不在、你們來了幾次都不在的話，就是這樣而已！不需要替行政部門說不要去、只能去找黨團，給人家的感覺是這樣，黨鞭是輪流做的，黨鞭不是我們的長官！他是替我們服務的耶！大家要知道這一點，立法院真正的主體是立法委員哪！不是黨鞭，也不是院長。

柯委員建銘：黨鞭最小啦！黨鞭是為大家服務的；總召的話要怎麼詮釋，就是「總是很著急」，你知道吧？

賴委員士葆：對啦！

柯委員建銘：召委是很「著急」的啦！

賴委員士葆：對啦！召委很「著急」，但是你看我多配合、全力配合啊！照你的意思做，但是你已經講了，因為沒有時間很趕，在野黨這麼配合，所以你們的行政官員沒有認真去跟我們溝通一下。就是這幾天跟我們溝通一下而已，哪有什麼！就是講一下、走一下而已。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做具體建議好不好？剛才那些算是過場，現在我們說正經的。今天是不是要繼續走下去，我看這種氣氛的話，你們趕快提出來，這兩天提出來，你要禮拜四就禮拜四。明天有一天的時間趕快去溝通，能夠找得到得就儘量找；找不到的就用電話打個招呼，基本上以黨鞭為主，像翁重鈞那種老牌的委員一定要親自去拜訪。這樣好不好？

賴委員士葆：不是這樣、不是這樣！我修正一下，以委員為主……

林委員奕華：以委員為主啦！

賴委員士葆：打電話去給他，如果他沒有時間就交給黨鞭沒關係，以委員為主，什麼以黨鞭為主，不行啦！

翁委員重鈞：兩個都要啦！

主席：我來會議說明一下……

翁委員重鈞：你稍微跟這些行政單位說一下啦！我也感覺到跟過去相比是有比較差，真的比較不尊重這些立法委員。
主席：重鈞委員……

柯委員建銘：很尊重啦！

等一下下去，跟著他們走，不要跑掉……

翁委員重鈞：都沒有來找委員，也沒有在互動嘛！

主席：民眾黨的翁重鈞先生……

賴委員士葆：他是國民黨的……

翁委員重鈞：我到現在也沒有被行政官員找過。

主席：重鈞委員，讓我講一下，我會議說明一下。

這個是剛才大家簽過的，現在大家講了很多，為了節省時間，不必再重複。我在這邊再唸一下，因為這個剛才也唸過，而且大家也簽名了。第三點是「請行政部門先行向提案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落實溝通」。這裡面有寫，這樣就已經寫進去了，對這部分就不要再爭論了，大家都簽名了。

柯委員建銘：要跟你溝通，你不要跑去躲了！

主席：行政部門辛苦一點，好不好？委員跟黨團都要溝通，也請所有立法委員、各位委員，也不要讓他們跑到譬如南投等等，在立法院內部辦公室就好。好，這部分就不要再爭論了。

剛才鍾佳濱委員的提議，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併在星期四一起協商，好不好？這樣就不必買便當了。

柯委員建銘：我提案一下，請行政部門看到國民黨現在馬上跟他們走、馬上跟他們溝通。

主席：馬上溝通。

這樣就是會議告一段落了，因為這樣對行政部門也比較好，不然你們在那邊坐這麼久，我們就在這個禮拜四繼續協商，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柯委員建銘：禮拜四幾點？

林委員奕華：幾點？禮拜四幾點？

主席：我們可以再訂時間。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謝謝大家。

柯委員建銘：禮拜四早上6點，大家不要跑掉。

散會（15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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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游錫堃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鄭運鵬　　鍾佳濱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蔡壁如　　高虹安
賴香伶（代）　　　　張其祿（代）　　
邱顯智　　陳椒華　　王婉諭　　


